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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参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山东科技咨询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百企慧企业管理咨询集团有限公司、百企慧税务师事务所（山东）有限公司、小

慧智能科技（山东）有限公司、中企财税研究院（山东）有限公司、百企慧科技咨询（山东）有限公司、

山东天衢铝业有限公司、德州恒力电机有限责任公司、山东禹王管业有限公司、福士汽车零部件（济南）

有限公司、玫德集团有限公司、山发环境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牛电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电友电

力科技有限公司、山东能源装备集团液压科技有限公司、通用技术集团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山东金晶玻

璃有限公司、济南玄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润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贝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齐鲁漆业有限公司、山东东阀

制冷科技有限公司、黄河三角洲京博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单宝强、张静静、靳振、黄当杰、牛淑梅、郑忠才、张玉明、张伟光、王秀静、

赵蕾蕾、宁小丽、焦岩、徐文兵、李建、杨青建、邓冰心、李涛、张文、王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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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企业合规建设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高新技术企业合规建设服务的基本要求、服务流程、服务内容、服务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服务机构对已获得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在认定期为其开展的合规建设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高新技术企业合规建设服务 service for high-tech enterprise compliance construction

对获得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的在研发管理制度、研发项目、研发人员、知识产权、产学研合

作、研发费用归集、科技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归集、财务规范性等方面的政策宣讲、

评估诊断、辅导规范等合规建设服务内容，使其持续满足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的服务过程。

3.2

合规 compliance

获得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在认定期内，依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要求，应持续履行

的研发管理制度、研发项目、研发人员、知识产权、产学研合作、研发费用归集、科技成果转化、高新

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归集、财务规范性等方面的合规义务。

3.3

高新技术企业合规管理数字化平台 digital platform for compliance management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收集、统计、分析高新技术企业的经营、研发信息，实现对高新技术企业相关经营信息、研发信息

的长期跟踪、监控、管理，并形成高新技术企业合规管理文件的信息化软件平台。

4 基本要求

4.1 服务机构

4.1.1 依法注册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无不良信用记录，有独立的经营场所，有开展高新技术企

业合规建设服务所必须的人力、信息、设施、财务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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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应具备开展高新技术企业合规辅导、知识产权、管理咨询等服务的技术力量（专职人员不少于

3人），应具备高新技术企业合规建设的成功案例。

4.1.3 应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合规建设服务工作规程。

4.1.4 宜建设高新技术企业合规管理数字化平台，对服务过程实行动态管理。

4.2 服务人员

4.2.1 应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无相关从业违禁记录。

4.2.2 专职服务人员应熟悉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具备研发管理、知识产权、财税等方面的服务能力。

4.2.3 服务机构负责人应具有高新技术企业管理经验，或通过培训考核获得相关资质。

4.2.4 服务要求

4.2.4.1 服务机构应以客观、细致、审慎的工作态度开展合规建设服务工作。

4.2.4.2 服务机构应根据委托方具体情况制定合规建设计划书，建立质量管理机制并按时完成项目目

标。

4.2.4.3 服务机构应安排专人对接委托方，获取真实有效的研发活动、知识产权、成果转化、人力资

源、财务数据等相关资料。

4.2.4.4 服务机构应建立跟踪管理机制，按周期开展回访服务，原则上每 3 年为一个服务周期。

5 服务流程

5.1 概述

服务流程包含但不限于洽谈、委托签约、评估诊断、服务计划编制、组织实施、总结跟踪等。

5.2 洽谈

洽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服务机构通过网络、电话、活动、拜访等方式宣传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合规建设条件、服务能

力等内容；

b) 服务机构应了解意向委托方的基本信息、知识产权、产品（服务）信息、财务信息等，达成初

步合作意向。

5.3 委托签约

根据委托方提出的委托需求，双方就服务协议条款展开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签订服务协议。协

议内容应包括服务项目名称、服务内容、服务方式与期限、服务费用、支付方式与支付时间、双方权利

义务、违约责任、争议处理方式等。

5.4 评估诊断

服务机构评估委托方的合规性，并出具书面的分析诊断报告，报告内容包含但不限于：

a) 高新技术企业合规尽职调查报告。报告内容包含但不限于：

 委托方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的基本情况、风险因素；

 委托方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点。

b) 高新技术企业合规建议书。针对高新技术企业合规尽职调查的情况，提出高新技术企业合规整

体建议。

c) 知识产权合规报告。报告内容包含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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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度知识产权合规工作汇总分析；

 当年度知识产权合规工作的材料、经验及待改进内容；

 下年度知识产权合规工作建议。

d) 科技成果转化报告；

e) 科技人员合规报告；

f) 研发经费管理合规报告；

g) 主要产品（服务）和高技术收入占比合规报告；

h) 高新企业技术合规年度工作报告。

5.5 服务计划编制

由服务机构人员与委托方的技术、财务、人事等部门人员共同组建工作小组，编制并确认合规计划。

编制要求包含但不限于：

a) 根据诊断报告协商确定合规建设目标、建设需求和建设内容；

b) 制定建设计划书和工作进度表，明确服务时间节点、具体工作内容。

5.6 组织实施

组织实施要求包含但不限于：

a) 服务机构应根据计划书及工作进度表，确定相关责任部门及人员并严格按照方案执行；

b) 服务过程中应加强与委托方的沟通，通过反馈阶段性成果等形式，跟踪进展情况并及时解决遇

到的问题；

c) 服务活动完成后，按协议确定的目标要求进行验收。

5.7 总结跟踪

5.7.1 服务机构应收集和整理与该服务项目相关的资料并归档，对服务过程及结果开展自评，根据自

评结果确定后续跟踪事项。

5.7.2 服务机构及时跟进委托方每年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工作、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的归集指

导、企业研发费用归集及加计扣除政策享受的审核指导，配合委托方完成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的

调度工作。

6 服务内容

6.1 研发组织管理制度合规服务

6.1.1 解读研发组织管理的意义、内涵和要点等高新技术企业相关的政策文件。

6.1.2 协助委托方健全研发组织管理、研发投入核算、科技成果转化组织实施与激励奖励、科技人员

培养进修、职工技能培训、优秀人才引进，以及人才绩效评价奖励等管理制度。

6.1.3 协助委托方贯彻落实各项管理制度，确保委托方持续进行研究开发与技术成果转化，形成核心

自主知识产权，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

6.2 研发项目合规服务

6.2.1 协助委托方制定研发计划。

6.2.2 协助委托方评估研发项目的可行性，形成年度项目研发计划执行报告。

6.2.3 协助委托方制定并规范研发项目立项、结题或验收、成果评价等证明文件。

6.3 科技人员合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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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协助委托方汇集分析并界定企业年度职工和科技人员情况，编制科技人员花名册。

6.3.2 协助委托方开展科技人员培养进修、职工技能培训、优秀人才引进等。

6.3.3 评估委托方科技人员数量占企业职工总数比例，确保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

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符合高新技术企业条件。

6.3.4 协助委托方理清科研人员、研发项目、研发投入、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的逻辑关系，推动企业

研发管理规范化、系统化。

6.4 知识产权合规服务

6.4.1 评估知识产权申请、确权、维持、保护等情况。

6.4.2 协助委托方挖掘研发活动中产生的知识产权，制定知识产权申请计划，做好申请、管理和保护

等。

6.4.3 协助委托方开展专利导航、质押融资、授权许可、侵权预警与应对等。

6.4.4 为委托方提供知识产权分析检索、知识产权代理、技术服务合同认定等服务。

6.5 产学研合作合规服务

6.5.1 协助委托方联系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6.5.2 协助委托方与合作方约定研发项目名称、研发内容、研发人员、费用支付、风险承担、成果验

收与交付、知识产权归属、商业秘密保护等内容。

6.5.3 协助委托方起草产学研合作协议。

6.6 研发费用归集合规服务

6.6.1 协助委托方编制研发费用辅助账，将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分别核算，准确、合理的归集各

项费用支出。

6.6.2 协助委托方将一个纳税年度内进行的多项研发活动，按照不同研发项目分别归集研发费用。

6.6.3 协助委托方审核、校验研发投入预算与决算执行情况。

6.6.4 复核委托方研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并与研发费用辅助账核对。

6.6.5 评估研发费用结构的合规性，确保企业研发费用归集范围、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符合高

新技术企业条件。

6.7 科技成果转化合规服务

6.7.1 协助委托方归集整理科技成果，开展科技成果评价活动。

6.7.2 协助委托方确定科技成果转化形式、转化数量、转化时间、转化证明材料等。

6.7.3 评估委托方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并提出指导意见。

6.8 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归集合规服务

6.8.1 协助委托方将其产品（服务）按是否拥有核心技术进行分类，确定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

6.8.2 协助委托方编制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归集辅助账。

6.8.3 复核委托方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专项审计报告，并与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归集辅

助账核对。

6.8.4 评估委托方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结构的合规性，确保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同期

总收入的比例满足高新技术企业条件。

6.9 财务合规服务

6.9.1 指导委托方规范财务核算，确保企业财务规范、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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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 评估委托方账务凭证与研发费用辅助账的一致性。

6.9.3 协助委托方填报纳税申报表，确保企业账表一致。

6.9.4 复核委托方财务审计报告，并核对与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有关财务数据一致性、逻辑性。

6.9.5 对出现不规范的情况提出具体指导意见及解决方案。

6.10 平台建设服务

6.10.1 协助委托方建设内部研发机构，完善科研条件。

6.10.2 协助委托方建立完善开放式高新技术企业合规管理数字化平台。

6.11 其他合规服务

服务机构应指导委托方对合规建设内容进行综合评估并持续改进。

7 服务评价与改进

7.1 投诉处理

7.1.1 服务机构应设立专门的沟通渠道，及时受理委托方投诉，建立投诉处理记录台账。

7.1.2 服务机构应建立服务质量回访制度，定期回访投诉处理情况。

7.2 服务评价

7.2.1 服务机构应定期进行自我评价，形成服务评价结果。

7.2.2 服务评价可采用电话、实地访谈、座谈、发放调研问卷等形式进行。

7.2.3 策划和实施服务评价时，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服务工作总体完成情况；

b) 服务目标的实现程度；

c) 投诉处理情况；

d) 满意度测评情况；

e) 服务人员的工作态度与能力；

f) 高新技术企业合规建设信息化管理系统应用程度；

g) 其他相关方反馈情况。

7.3 服务改进

7.3.1 服务机构应根据意见、服务评价结果，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分析查找原因。

7.3.2 服务机构应确定改进目标和内容，识别改进所需资源，制定改进措施和预防措施，选择改进方

法，不断提升培育服务质量及服务企业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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